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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民事司法制度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  

⎯⎯  無理纏擾的訴訟人 (第 5部 ) 
 

  關於政府當局在立法會CB(2)27/07-08(04)號文件中就無理纏
擾的訴訟人 (條例草案第 5部 )所作的回應，希望閣下考慮以下事宜  ⎯⎯  
 
A. "無理纏擾的訴訟人 "的定義及法律代表  
 
1.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佛羅里達州、得克薩斯州、俄亥俄州及夏威

夷有立法遏止無理纏擾的訴訟。根據該等地方的法律， "無理纏擾的訴
訟人 "的定義是指親自 ("propria persona")(即訴訟人親身 )或自行 ("per 
se")(即親自行事而無律師代表 )進行無理纏擾訴訟的人。隨函附上有關
法例的複本 (附件 1)，以便閣下參閱。  
 
2. 政府當局對法律代表在平衡以下兩個因素方面所發揮的保障作用

的問題有何看法  ⎯⎯  
 

(a) 獲得司法服務的憲法權利；及  
(b) 使法院資源更公平分配並用於真正須要解決的爭議上。  

 
B. "無理纏擾的訴訟人命令 "的更改／撤銷／取消  
 
3. 在 2007年 6月 21日會議上，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訂立機制，使
"無理纏擾的訴訟人命令 "所針對的人即使當其時無意提出任何法律程
序，仍可申請將該項命令作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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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注意到的是，加拿大《聯邦法院法令》第 40(3)條 (附件 2)訂明，
"無理纏擾的訴訟人命令 "所針對的人除可向法院申請提起或繼續法律
程序的許可外，亦可申請 "撤銷該項命令 "。加拿大安大略省《 1990年法
院法令》第 140(4)(b)條 (立法會CB(2)27/07-08(04)號文件附件第 6頁 )訂
有一項類似條文。  
 
5. 在澳洲，《 1935年南澳大利亞最高法院法令》第 39(3)條及《 1933
年澳洲首都地區最高法院法令》第 67A(13)條均就 "無理纏擾的訴訟人命
令 "／聲明的更改及撤銷訂定條文 (立法會 CB(2)27/07-08(04)號文件附
件第 11及 13頁 )。  
 
6. 政府當局會否考慮訂定一項與上述例子相類的條文？  

 
C. 律政司司長的角色  
 
7. 政府當局建議引入規定，訂明受影響的人須獲得許可，才可提出

申請 (見該文件第 7段 )，此舉值得讚許。  
 
8. 閣下諒會知悉，在加拿大某些省司法管轄區 (例如艾伯塔省、英屬
哥倫比亞省及薩斯喀徹溫省 )及聯邦法院，申請 "無理纏擾的訴訟人命令
"須獲有關檢察總長同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馬尼托巴省及愛德華王
子島，有關檢察總長有權就要求作出 "無理纏擾的訴訟人命令 "的申請陳
詞。  
 
9. 政府當局是否認為，規定有關無理纏擾的訴訟人的申請須取得律

政司司長的同意 (作為附加於或替代法庭許可的條件 )，或由司長參與該
等法律程序，將有助防止有人引用擬議第 27條提出缺乏理據的申請？  
 

  請閣下於 2007年 10月 18日前以中英文作覆。  
 
 

助理法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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